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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慈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及校務發展需要，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約聘專案教學人員(以下簡稱教學人員)，係指專案進用之編制外人

員，其聘任待遇及服務要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辦理之。
三、 教學人員待遇之本俸比照公立大專校院同級教師標準支給，學術研究加給依聘

任職級核支：49,860元、講師級35,580元、學士級25,820元。年節獎金依照

本校教職員工年節獎金發放辦法辦理。
本校教學人員兼任學術行政主管者，依「慈濟大學教職員工薪資核給要點」之
標準支給主管職務加給。本校教學人員兼任班級導師者依「慈濟大學導師制度
實施辦法」之規定支給導師費。

四、 本校教學人員之聘任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
五、 本校教學人員於學期間，非因重要事故不得請假，如需請假應於請假日五日前

辦理請假手續並填寫代課申請單，經教務處及人力資源處等相關單位，陳奉核
准後，始得離校。事假依日扣薪，請假期間無論有無代課人，請假期間之鐘點
費不予支給。

六、 本校教學人員每學期之基本授課週數為十八週（寒、暑假期間之授課得予併
計），每週基本授課鐘點為：助理教授級(含)以上十四小時、講師級十六小
時、學士級二十小時，如有超過另予鐘點費，但最高以四小時為限，給付標準
與本校專任教師同。

七、 本校教學人員有擔任本校行政職務、導師及分擔一切臨時職務及履行其他法令
規定之義務，並出席職務相關之各種會議。兼導師職務者，另依相關辦法之規
定辦理。

八、 本校教學人員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九、 本校教學人員應依本校規定作息時間在校八小時，批改學生作業、試卷及協助

實驗課教學或輔導學生實驗、實習等。寒暑假期間依本校專任教師相關規定辦
理。

十、 本校教學人員應遵守本校穿著制服規定，並配合督導學生穿著制服。
十一、 本校教學人員，除學士級教師外，得比照專任教師，於到職壹個月內檢齊各項

資料以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並頒授教師證書。
十二、 本校教學人員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並享有本校提供之團體平

安保險及參加員工關懷基金委員會之活動權利。
十三、 本校教學人員接獲本校聘書後，如同意應聘者，應於二週內將應聘同意書送達

本校人力資源處(郵寄者以郵戳為憑）。如不接受應聘，應於同期限內將聘書退
回本校人力資源處辦理註銷。未於期限內回覆者，除具特殊事由並經專案簽准
者外，視為不接受應聘，並應依第十五點規定負擔違約金。

十四、 本校教學人員之本職為教學與服務，年度薪資晉級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 本校教學人員以一學年一聘為原則。本校教學人員聘約期限屆滿，無意接受續聘

者，應於聘期屆滿日二個月前，向本校人力資源處提出書面申請(辭職書格式由
人力資源處提供)。未依此規定期限內提出辭職，或未經校長核准而離職者，均
以違約論。教學人員應賠償本校其本人一個月全薪之違約金。聘期屆滿日二個
月前未接獲新聘書者，視同不續聘。

十六、 本校教學人員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且未經校長核准，不得離職。聘

約期間內離職者，該聘約期間服務滿六個月(含)以上，教學人員應賠償本校其本

人一個月之全薪，未滿六個月離職者，教學人員應賠償本校其本人二個月之全

薪。

十七、 教師違約金應繳交至本校出納組或以匯款方式支付。

十八、 學校業經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或已確定停辦者，教師無須向

本校預告離職及支付本校違約金。

十九、 本校教學人員辭職時，應依本校相關規定完成離職手續，並將經辦事項及所借




